
 

 1 

中 国 产 学 研 合 作 促 进 会  

产学研函字[2015]第 21号 

关于评选 2015年度中国产学研合作 

创新与促进奖的通知 
 

 

各有关部门及单位： 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

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》，充分发挥产学研合作在实施国家创新

驱动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作用，鼓励和表彰在促进政产学研用结合及创

新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及个人，经国家科技部和国家科技奖励办

公室批准，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组织实施的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

与促进奖评选活动。自 2009年评奖活动开展以来，共有 1660个单位

和个人分别获得了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奖和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；

450个项目获得了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；50位政产学研界的代

表获得了中国产学研合作突出贡献奖，奖项的设立和评选在社会各界

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 

2015 年度评选工作开始启动，依据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》

和《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产学研合作创新与促进奖评奖办法（试

行）》规定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奖项及名额 

产学研合作创新与促进奖是面向国内在促进政产学研用结合及

创新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、个人及创新成果所颁发的年度荣誉

奖。分别为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、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奖、中国产

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、中国产学研合作突出贡献奖四个奖项。 

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年度评选原则上不超过 100名，授予在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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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研合作工作中成绩显著的企业、高校、院所等单位及个人； 

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奖年度评选原则上不超过 100名，授予在产

学研合作工作中起到重要促进作用的管理部门及金融、中介机构等单

位及个人； 

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年度评选原则上不超过 100项，授予

在产学研合作中涌现的突出创新成果； 

中国产学研合作突出贡献奖年度评选不超过 10 名，授予在产学

研合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。 

奖项评审工作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 

申报与推荐 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企业、高校、院所、金融、中

介、传媒、政产学研有关管理单位及个人均可申报；国家有关产学研

主管部门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地区与产学研合作相关的管理部

门、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、技术创新战略联盟、社会团体等单位

均可推荐。促进会会员单位可直接申报。 

申报条件 

符合《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产学研合作创新与促进奖评奖办法

（试行）》申报规定的同时，应具备如下条件： 

1、创新奖：申报企业应已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，

每年产学研合作用于研究开发新技术、新产品的科技投入占全年销售

总收入的 5%以上；专业技术人员占专职从业人员的 15%以上；企业拥

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。 

申报的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应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，有进行产学

研合作的创新团队，在知识产权的创造、应用、保护及科研成果转化

方面取得明显成效。 

2、促进奖：申报单位应在积极推动政产学研用结合，营造产学

研合作的良好政策环境、投资环境、创新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，有突

出作为。个人申报者业绩显著。 

3、创新成果奖：产学研多方合作形成的创新成果，具有较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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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性，较好的市场前景，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

内、国际同类技术的先进水平；对推动行业科技进步有重大影响，或

对应用推广先进技术、完成重要科技工程项目具有创造性贡献；具有

自主知识产权，并有较完整的保护与应用制度。 

完成单位申报创新成果奖的数量不超过 2项；项目申报的主要完

成人不超过 7人。 

创新成果奖分为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优秀奖。获得一等奖的成果在

经过优选评审后，可推荐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。 

4、突出贡献奖：主要表彰在政产学研用结合方面具有突出贡献

的个人，是我国产学研界年度十大创新人物。该奖项须在产学研合作

创新奖和促进奖个人候选人中推选产生。 

二、 申报程序 

1、申请单位或个人根据申请的不同奖项分别填写《中国产学研

合作创新奖申报材料提纲》（单位、个人）、《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奖

申报材料提纲》（单位、个人）、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申报材

料提纲》（单位）加盖单位公章，经上级主管部门填写推荐意见盖章

后，于 2015年 7 月 15 日之前将纸质材料三份邮寄至中国产学研合作

创新与促进奖奖励办公室，同时将申报材料电子版及 1000 字左右的

奖项概况介绍发送到 cxypjb@163.com 邮箱。 

2、相关推荐单位应以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择优推荐申请单位。 

3、创新奖与促进奖不能同时申报，同类奖项的单位奖与个人奖

不能同时申报，但申请创新奖的单位可同时申报成果奖。 

突出贡献奖是在申报的创新奖、促进奖的基础上产生。 

三、 评奖程序及表彰办法 

由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与促进奖评审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、企业

家、政府管理人员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提出初审意见，并在中国产

学研合作促进会网站上公示；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与促进奖奖励委员

会对公示结果复审，并确定获奖单位及个人；获奖单位及个人在 20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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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召开的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暨年会开幕式进行表彰并颁发奖

励证书，同时在网站和有关媒体上发布。 

突出贡献奖候选人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商国家有关部门、各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与产学研合作相关的管理部门提名，经中国产学

研合作创新与促进奖评审委员会评议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与促进

奖奖励委员会研究决定。 

相关附件请登陆 www.360cxy.cn 网站下载。 

四、 联系方式 

名  称：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与促进奖奖励办公室 

地 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北三街 6号轻苑大厦 10层（100048） 

联系人：韩  羽   杨云帆 

手  机：13601194434   15010466681 

电  话：010-68900377  68985790   68987192    

传  真：010-68986913    Ｅ-mail：cxypjb@163.com  

附  件： 

一、《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产学研合作创新与促进奖评奖办法》 

二、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（单位）申报材料提纲》 

三、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（个人）申报材料提纲》 

四、《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奖（单位）申报材料提纲》 

五、《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奖（个人）申报材料提纲》 

六、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申报材料提纲》 

 

 

 

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

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与促进奖奖励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五年三月 

http://www.360cxy.cn/

